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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黄山市屯溪区应急管理局 2024 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清单 

 

序号 项目名称 备注 

1 应急管理工作经费  

2 应急管理值班补贴  

3 2024 年省级自然灾害民生综合保险资金  

4 山区库区农房保险  

5 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 

6 屯溪区基层防灾能力提升  

7 2024 年自然灾害民生保险  

8 
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洪涝、地质灾害救灾

补助） 

 

9 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  

10 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 

11 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 

12 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冬春救助）  

13 2024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 

14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冬春救助）  

15 2024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三批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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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管理工作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 
（2024年度） 

项目名称 应急管理工作经费 

主管部门 区应急管理局 
实施

单位 
区应急管理局 

项目资金 

（万元） 

 

年初

预算

数 

全年预算

数（A） 

全年执行数

（B） 

分

值 

执行率

（B/A) 
得分 

年度资金

总额： 
35 35 35 10 100% 100 

其中：本年

财政拨款 
35 35 35 - 100% - 

上年结转

资金 
0 0 0 -  - 

其他资金 0 0 0 -  - 

年度总体目

标完成情况 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

2023年采购预算计划、应急演练、聘请专家、宣传

活动工作经费支出情况等 
严格按要求开展工作 

年
度
绩
效
指
标
完
成
情
况 

一级 

指标 

二级指

标 
三级指标 

年度指标

值 

实际

完成

值 

分值 
得

分 

偏差原因分析及改

进措施 

产 

出 

指 

标 

(50分) 

数量指

标 

指标：应急管理工

作经费 
35 35 10 10  

质量指

标 

指标：是否按要求

完成各项工作 
是 是 10 10  

时效指

标 

指标：是否年内完

成 
是 是 15 15  

成本指

标 

指标：应急管理工

作经费 
35 35 15 15  

效 

益 

指 

标 

(30分) 

经济效

益指标 

指标：保障日常办

公正常运转 
35 35 10 10  

社会效

益指标 
指标：是否完成 是 是 10 10  

生态效

益指标 

指标：是否减少经

济损失 
是 是 5 5  

可持续

影响指

标 

指标：是否产生持

续性影响 
否 否 5 5  

满意度

指标 

(10分) 

服务对

象满意

度指标 

指标：群众是否满

意 
是 是 10 10  

总分   100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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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

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上述权重可做适当调整，但加总后应等于100分。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

分值。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

    2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

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 80%)、80-60%(含 60%)、6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 

 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/年度指标值╳该指标分值；若定

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/全年实际值╳该指标分值；定量指标得分最

高不得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

    4.评价得分说明：说明全年实际值与年度指标值偏离情况（未达、持平、超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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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管理值班补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 
（2024年度） 

项目名称 应急管理值班补贴 

主管部门 区应急管理局 
实施单

位 
区应急管理局 

项目资金 

（万元） 

 

年初

预算

数 

全年预算

数（A） 

全年执行数

（B） 

分

值 

执行率

（B/A) 
得分 

年度资

金总额： 
8 8 8 10 100% 100 

其中：本

年财政

拨款 

8 8 8 - 100% - 

上 年 结

转资金 
0 0 0 -  - 

其他资

金 
0 0 0 -  - 

年度总体

目标完成

情况 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

应急管理局全员按要求值班值守。 严格按要求开展工作 

年
度
绩
效
指
标
完
成
情
况 

一级 

指标 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

年度指标

值 

实际完

成值 
分值 

得

分 

偏差原因分析及改

进措施 

产 

出 

指 

标 

(50分) 

数量指标 指标：发放金额 ≥8 8 10 10  

质量指标 
指标：处理应急

事件效果 
好 好 10 10  

时效指标 
指标：是否及时

发放 
是 是 15 15  

成本指标 
指标：是否足额

发放 
是 是 15 15  

效 

益 

指 

标 

(30分) 

经济效益 

指标 

指标：减少经济

损失 
≥100 100 10 10  

社会效益 

指标 
指标：效果作用 好 好 5 5  

生态效益 

指标 
指标：灭火效果 好 好 5 5  

可持续影 

响指标 

指标：降低风险

程度效果 
好 好 5 5  

满意度

指标 

(10分) 

服务对象 

满意度指

标 

指标：群众满意

度 
≥90 100 10 10  

总分   100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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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

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上述权重可做适当调整，但加总后应等于100分。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

分值。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

    2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

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 80%)、80-60%(含 60%)、6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 

 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/年度指标值╳该指标分值；若定

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/全年实际值╳该指标分值；定量指标得分最

高不得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

    4.评价得分说明：说明全年实际值与年度指标值偏离情况（未达、持平、超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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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省级自然灾害民生综合保险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 
（2024年度） 

项目名称 2024年省级自然灾害民生综合保险资金 

主管部门 区应急管理局 
实施单

位 
区应急管理局 

项目资金 

（万元） 

 
年初预算

数 

全年预算数

（A） 

全年执行数

（B） 

分

值 

执行率

（B/A) 

得

分 

年度资金总

额： 
42.67 42.67 42.67 10 100% 100 

其中：本年财

政拨款 
42.67 42.67 42.67 - 100% - 

上年结转资

金 
0 0 0 -  - 

其他资金 0 0 0 -  - 

年度总

体目标

完成情

况 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

目标 1：建立完善自然灾害综合保险制度，细致摸排，应保

尽保，提高风险补偿。目标2：事前预防，事后救助，落实

好理赔工作，预防因灾返贫，因灾致贫。 

严格按要求开展工作 

年
度
绩
效
指
标
完
成
情
况 

一级 

指标 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

实际完

成值 

分

值 

得

分 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 

产 

出 

指 

标 

(50 分) 

数量指标 指标：2024 年度 42.67 42.67 10 10  

质量指标 
指标：应保尽保，提高风

险补偿 
100% 100% 10 10  

时效指标 指标：本年度完成 100% 100% 15 15  

成本指标 
指标：省级自然灾害民生

综合保险保费 
42.67 42.67 15 15  

效 

益 

指 

标 

(30 分) 

经济效益 

指标 

指标：事前预防，事后救

助，落实好理赔 
100% 100% 10 10  

社会效益

指标 

指标：预防因灾返贫，因

灾致贫 
100% 100% 10 10  

生态效益

指标 
指标：提升群众幸福感 100% 100% 5 5  

可持续影

响指标 

指标 1：提升政府的影响

力，确保省级自然灾害民

生综合保险工作健康可

持续发展 

逐年递增 
逐年递

增 
5 5  

满意度

指标 

(10 分) 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 

指标 1：受益群众满意度 100% 100% 10 10  

总分   100   

注：1.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

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上述权重可做适当调整，但加总后应等于100分。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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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值。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

    2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

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 80%)、80-60%(含 60%)、6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 

 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/年度指标值╳该指标分值；若定

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/全年实际值╳该指标分值；定量指标得分最

高不得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

    4.评价得分说明：说明全年实际值与年度指标值偏离情况（未达、持平、超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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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区库区农房保险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 
（2024年度） 

项目名称 山区库区农房保险 

主管部门 区应急管理局 实施单位 区应急管理局 

项目资金 

（万元） 

 年初预算数 
全年预算数

（A） 
全年执行数（B） 

分

值 

执行率

（B/A) 

得

分 

年度资金总

额： 
8.6352 8.6352 8.6352 10 100% 100 

其中：本年财

政拨款 
8.6352 8.6352 8.6352 - 100% - 

上年结转资

金 
0 0 0 -  - 

其他资金 0 0 0 -  - 

年度总

体目标

完成情

况 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

目标 1：全区农房应保尽保，提高风险补偿。 

目标 2：事前预防，事后救助，落实好理赔工作，预防

因灾返贫，因灾致贫。 

严格按要求完成工作 

年
度
绩
效
指
标
完
成
情
况 

一级 

指标 

二级

指标 
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

实际完成

值 

分

值 

得

分 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 

产 

出 

指 

标 

(50

分) 

数量

指标 
指标：2022 年度参保户 13371 人 13371 人 10 10  

质量

指标 

指标：应保尽保，提高风

险补偿 
1 1 10 10  

时效

指标 

指标：2024 年 2月份前发

放完毕 
是 是 15 15  

成本

指标 
指标：区级保费 ≥8.6352 ≥8.6352 15 15  

效 

益 

指 

标 

(30

分) 

经济

效益 

指标 

指标：事前预防，事后救

助，落实好理赔 
1 1 10 10  

社会

效益 

指标 

指标：预防因灾返贫，因

灾致贫 
1 1 10 10  

生态

效益 

指标 

指标：提升群众幸福感 1 1 5 5  

可持

续影 

响指

标 

指标：提升政府的影响力，

确保自然灾害民生保险工

作健康可持续发展 

逐年递增 逐年递增 5 5  

满意

度指

标 

服务

对象 

满意

指标：受益群众满意度 ≥90% ≥90% 10 1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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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0

分) 

度指

标 

总分   100   

注：1.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

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上述权重可做适当调整，但加总后应等于100分。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

分值。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

    2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

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 80%)、80-60%(含 60%)、6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 

 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/年度指标值╳该指标分值；若定

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/全年实际值╳该指标分值；定量指标得分最

高不得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

    4.评价得分说明：说明全年实际值与年度指标值偏离情况（未达、持平、超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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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项目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自评表  
（2024年度） 

转移支付（项

目）名称 
2024年度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绩效自评 

省级主管部门 省应急厅、省财政厅 

项目资金（万

元） 

 

年

初

预

算

数 

全年预

算数

（A） 

全年执行数（B） 
分

值 

预算执

行率

（B/A) 

得分 

年度

资金

总额： 

20 20 20 100 100% 100 

其中：

中央

资金 

20 20 20 100 100% 100 

省级

资金 
      

市级

资金 
      

县级

资金 
      

其他

资金 
      

年

度

总

体

目

标 

年初设定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

目标：为加强地质灾害应急处

置，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

的损失，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

产安全，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

续发展。 

切实加强地质灾害应急处置，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造成的损失，维护

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。 

绩
效
指
标 

一

级 

指

标 

二

级

指

标 

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

全年

实际

完成

值 

分

值 
得分 

未完

成原

因和

改进

措施 

产 

出 

指 

标 

数

量

指

标 

指标 1：紧急转移安

置和需紧急生活救

助受灾群众总人次 

18538 100% 100 100 无 

指标 2：过渡期生活

救助总人数 
37 100% 100 100 无 

指标 3：抚慰因灾死

亡失踪人员家属人

次 

0 0 100 100 无 

指标 4：受灾地区倒 2 100% 100 100 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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塌严损房屋恢复重

建数量 

指标 5：受灾地区一

般损坏房屋修缮数

量 

49 户 100% 100 100 无 

质

量

指

标 

指标 1：应急救灾资

金下拨率（%） 
100% 100% 100 100 无 

指标 2：救助标准 

严格按照灾情数据分配，向受灾严重的

重点地区倾斜，平均标准不低于国家标

准。 

100% 100 100 无 

指标 3：重建房屋质

量 
符合国家规定的设防标准 100% 100 100 无 

时

效

指

标 

指标 1：倒塌严损房

屋重建完成时限 
2024 年 11 月 30日 100% 100 100 无 

指标 2：一般损坏房

屋修缮完成时限 
2024 年 11 月 30日 100% 100 100 无 

 

社

会

效

益 

指

标 

指标 1：灾区社会秩

序 
稳定 100% 100 100 无 

可

持

续

影

响

指

标 

指标 2：各区县灾区

重大负面舆情和事

件次数 

重大负面舆情和事件次数不超过 5 次 100% 100 100 无 

满

意

度

指

标 

服

务

对

象 

满

意

度

指

标 

指标 1：受灾群众投

诉率 
受灾群众投诉率不超过 0.1% 100% 100 100 无 

分总       

说

明 

请在此处简要说明各级巡视、审计和财政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，以及绩效自评

扣分的情况，如没有请填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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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溪区基层防灾能力提升项目转移支付绩效目标自评表  
（2024年度） 
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 安徽省自然灾害应急能力提升工程 

中央主管部门  

地方主管部门  
资金使

用单位 
屯溪区应急管理局 

资金投入情况（万元） 

 
全年预算数

（A） 
全年执行数（B） 

预算执行率

（B/A×100%) 

年度资金总

额： 
546.06 514.1536 94.16% 

其中：中央财政

资金 
472.79 472.79 100.00% 

地方资金 73.27 41.3636 56.45% 

 其他资金    

资金管理情况 

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进措施 

分配科学性   

下达及时性   

拨付合规性   

使用规范性   

执行准确性   

预算绩效管理情

况 
  

支出责任履行情

况 
  

总体目标

完成情况 

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

目标 1：镇（街）应对自然灾害处置能力显著提

升 

目标 2：区本级自然灾害救援能力有较大提升 

区本级及镇街应对自然灾害救援能力提升

95% 

绩
效
指
标 

一级 

指标 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

全年实

际完成

值 

未完成原因和改进措

施 

产 

出 

指 

标 

数量指标 完成镇街配套个数 9 9  

质量指标 应急救援装备是否达到国标 是 是  

时效指标 2024年是否完成 是 否 
省厅招标较晚，供货商

供货不及时 

效 

益 

指 

标 

经济效益

指标 
灾区未停工企业增加产值 

100 万

元以上 
是  

社会效益

指标 
挽回经济损失 

100 万

元以上 
是  

生态效益

指标 
灾区水域有无漂浮物 无 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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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持续影

响指标 
恢复灾前状态时间 

10 日以

上 
是  

满意

度指

标 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 

群众满意度 95%以上 96%  

说明 
请在此处简要说明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涉及的金额，如没有

请填无。 

注：1.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，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。 

    2.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，以及

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。 

    3.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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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自然灾害民生保险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 
（2024年度） 

项目名称 2024年自然灾害民生保险 

主管部门 区应急管理局 实施单位 区应急管理局 

项目资金 

（万元） 

 年初预算数 
全年预算数

（A） 
全年执行数（B） 

分

值 

执行率

（B/A) 
得分 

年度资

金总额： 
55.3596 55.3596 55.3596 10 100% 100 

其中：本

年财政

拨款 

55.3596 55.3596 55.3596 - 100% - 

上年结

转资金 
0 0 0 -  - 

其他资

金 
0 0 0 -  - 

年度总

体目标

完成情

况 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

 目标1：全区自然灾害民生保险应保尽保，提高风险补

偿。 

 目标2：事前预防，事后救助，落实好理赔工作，预防

因灾返贫，因灾致贫。 

严格按要求完成工作 

年
度
绩
效
指
标
完
成
情
况 

一级 

指标 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

实际完成

值 

分

值 

得

分 

偏差原因分析

及改进措施 

产 

出 

指 

标 

(50

分) 

数量指标 
指标：2024年度参保户

数 
110380 户 110380 户 10 10  

质量指标 
指标：应保尽保，提高

风险补偿 
100% 100% 10 10  

时效指标 指标：2024 年度 100% 100% 15 15  

成本指标 
指标：区级保费

55.3596 万元 
100% 100% 15 15  

效 

益 

指 

标 

(30

分) 

经济效益

指标 

指标：事前预防，事后

救助，落实好理赔 
100% 100% 10 10  

社会效益

指标 

指标：预防因灾返贫，

因灾致贫 
100% 100% 10 10  

生态效益

指标 
指标：提升群众幸福感 100% 100% 5 5  

可持续影

响指标 

指标：提升政府的影响

力，确保自然灾害民生

保险工作健康可持续

发展 

逐年递增 逐年递增 5 5  

满意

度指

标 

(10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指

标 

指标：受益群众满意度 100% 100% 10 1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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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) 

总分   100   

注：1.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

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上述权重可做适当调整，但加总后应等于100分。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

分值。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

    2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

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 80%)、80-60%(含 60%)、6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 

 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/年度指标值╳该指标分值；若定

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/全年实际值╳该指标分值；定量指标得分最

高不得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

    4.评价得分说明：说明全年实际值与年度指标值偏离情况（未达、持平、超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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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洪涝、地质灾害救灾补助）项目 

绩效目标自评表  
（2024年度） 

转移支付（项目）名称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洪涝、地质灾害补助）防汛抢险救援 

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 

地方主管部门 黄山市财政局 黄山市应急局 
资金使用

单位 

屯溪区应急管理局（各镇、

街道、城管局） 

资金投入情况（万元） 

 
全年预算数

（A） 
全年执行数（B） 

预算执行率（B/A

×100%) 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62 162 100 

 其中：中央财政

资金 
162 162 100 

地方资金    

 其他资金    

资金管理情况 

 情况说明 
存在问题和改进

措施 

分配科学性 科学 无 

下达及时性 及时 无 

拨付合规性 合规 无 

使用规范性 规范 无 

执行准确性 准确 无 

预算绩效管理情

况 
合规 无 

支出责任履行情

况 
100% 无 

总体目

标完成

情况 

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

切实做好地质灾害组织、指导、协调、督促工作；全面

提升地灾应急处置和抢险救援能力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

财产安全；确保因灾受损基础设施及时修复。 

全部完成 

绩
效
指
标 

一级 

指标 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

全年实

际完成

值 

未完成原因和改

进措施 

 

数量指标 

1、移动式抽水泵、浮艇泵、拖

车、激流救生衣、水域救生套装、

抽水泵、水管等 

2、应急处置、排危除险 

3、紧急转移人员 

≥16280 ≥16280 无 

质量指标 项目验收通过率 ≥100％ 100 无 

时效指标 

30 天内资金下达率 ≥100％ 100 无 

项目完成时限 
2024年 12

月底前 

2024年

12 月底

前 

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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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本指标 项目总成本 
≤162 万

元 
162 万元 无 

效 

益 

指 

标 

经济效益 

指标 

减少洪涝、地质灾害对人民群众

的经济损失 
有效减少 / 无 

社会效益 

指标 
灾区社会秩序 

维护社会

秩序和谐

稳定 

/ 无 

生态效益 

指标 

有效减少洪涝、地质灾害对群众

生活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 
有效减少 / 无 

可持续影响

指标 

提升洪涝、地质灾害防灾减灾能

力 
有效提升 / 无 

满意度

指标 

服务对象 

满意度指标 
群众满意度 ≥99% / 无 

说明 无。 

注：1.资金使用单位按项目绩效目标填报，主管部门汇总时按区域绩效目标填报。 

    2.其他资金包括与中央财政资金、地方财政资金共同投入到同一项目的自有资金、社会资金，以及

以前年度的结转结余资金等。 

    3.全年执行数是指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所形成的实际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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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项目绩效自评表  
（2024年度） 

项目名称 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洪涝灾害救灾补助） 

主管部门 区应急管理局 
实施单

位 
区应急管理局 

项目资金 

（万元） 

 
年初预

算数 

全年预算

数（A） 

全年执行数

（B） 

分

值 

执行率

（B/A) 
得分 

年度资金总

额： 
101 101 101 10 100% 100 

 其中：本年

财政拨款 
101 101 101 - 100% - 

    上年结

转资金 
0 0 0 -  - 

       其他

资金 
0 0 0 -  - 

年度总体

目标完成

情况 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

  目标 1：解决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； 

  目标 2：用于受灾群众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等工

作； 

  目标 3：确保救灾资金安全规范使用，发挥最大

效益。 

严格按要求开展工作 

年
度
绩
效
指
标
完
成
情
况 

一级 

指标 

二级

指标 
三级指标 

年度指标

值 

实际完

成值 

分

值 

得

分 

偏差原因分析及改

进措施 

产 

出 

指 

标 

(50

分) 

数量

指标 

指标：受洪涝灾害群众

需救助数量 
100% 100% 10 10  

质量

指标 

指标 1：救灾资金下拨

率 
100% 100% 5 5  

指标 2：救灾资金使用

率 
100% 100% 5 5  

时效

指标 
指标：资金下拨 ≤7工作日 

≤7工

作日 
15 15  

成本

指标 
指标：发放率 100% 100% 15 15  

效 

益 

指 

标 

(30

分) 

经济

效益 

指标 

指标：解决临时生活困

难 
100% 100% 10 10  

社会

效益 

指标 

指标 1：妥善保障基本

生活 
100% 100% 5 5  

指标 2：各灾区重大负

面舆情和事件次数 
0 0 5 5  

生态

效益 

指标 

指标：全部发放 100% 100% 5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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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持

续影 

响指

标 

指标：妥善解决临时生

活困难 
100% 100% 5 5  

满意度

指标 

(10

分) 

服务

对象 

满意

度指

标 

指标 1：受灾群众投诉

率 
≤0.1% ≤0.1% 5 5  

指标 2：满意率 100% 100% 5 5  

总分   100   

注：1.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

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上述权重可做适当调整，但加总后应等于100分。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

分值。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

    2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

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 80%)、80-60%(含 60%)、6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 

 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/年度指标值╳该指标分值；若定

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/全年实际值╳该指标分值；定量指标得分最

高不得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

    4.评价得分说明：说明全年实际值与年度指标值偏离情况（未达、持平、超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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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（2024 年度） 

           

项目名称 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

主管部门 056-黄山市屯溪区应急管理局 实施单位 056001-黄山市屯溪区应急管理局 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万元） 

 

年初

预算

数 

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 执行率 得分 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.00 1.00 1.00 10 100.00% 10.00 

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 0.00 0.00 0.00 —   

上年结转资金 1.00 1.00 1.00 —   

          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   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 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

目标 1：解决受灾群众口粮、衣被、取暖等基本生活救助目标2：

将救助资金发放到最困难的灾民、五保、三无等困难群体手中目

标3：确保自然救灾资金（冬春救助）安全规范使用，发挥最大

效益。 

 

绩
效
指
标 

一

级

指

标 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
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

措施 

产

出

指

标

(50

分) 

数量指标 冬春期间受灾困难群众救助数量 ＝100% 100 10 10  

质量指标 

救助标准 

严格按照救

灾资金分配

标准执行，

救助情况按

照每户具体

实施 

达成预期指标 5 5  

冬春救灾资金下拨率 ＝100% 100 5 5  

冬春救灾资金使用率 ＝100% 100 10 10  

时效指标 

省级财政、应急管理部门收到冬

春救灾资金后下拨至县级财政、

应急管理部门所需时间 

≤15天 15 10 10  

县级应急管理部门收到冬春救灾

资金后发放至救助对象所需时间 
≤15天 15 5 5  

成本指标 全部发放 ＝100% 100 5 5  

效

益

指

标

(30

分) 

经济效益 解决群众临时生活困难 ＝100% 100 10 10  

社会效益 
帮助受灾群众克服冬春生活困难 ＝100% 100 5 5  

各灾区重大负面舆情和事件次数 ＝0次 0 5 5  

生态效益 妥善保障基本生活 ＝100% 100 5 5  

可持续影

响 
解决临时生活困难 ＝100% 100 5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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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

意

度

指

标

(10

分) 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 

受灾群众投诉率 ≤0.1% 0.1 5 5  

满意率 ＝100% 100 5 5  

总分  100 100.00  

注：1.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特殊情况，上述

权重可做适当调整，但加总后应等于100分。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分值。得分一档最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

    2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分别按照该指

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 80%)、80-60%(含 60%)、6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 

 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/年度指标值╳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反向指标（即指

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/全年实际值╳该指标分值；定量指标得分最高不得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

    4.评价得分说明：说明全年实际值与年度指标值偏离情况（未达、持平、超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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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（2024 年度） 

项目名称 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资金 

主管部门 056-黄山市屯溪区应急管理局 实施单位 056001-黄山市屯溪区应急管理局 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万元） 

 

年初

预算

数 

全年预算数 全年执行数 分值  执行率 得分 

年度资金总额： 4.00 4.00 4.00 10 100.00% 10.00 

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 0.00 0.00 0.00 —   

上年结转资金 4.00 4.00 4.00 —   

          其他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   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 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

目标 1：解决受灾群众口粮、衣被、取暖等基本生活救助目标2：

将救助资金发放到最困难的灾民、五保、三无等困难群体手中目

标3：确保自然救灾资金（冬春救助）安全规范使用，发挥最大

效益。 

 

绩
效
指
标 

一

级

指

标 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
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

措施 

产

出

指

标

(50

分) 

数量指标 冬春期间受灾困难群众数量 ＝100% 100 10 10  

质量指标 

救助标准 

严格按照救

灾资金分配

标准执行，救

助情况按照

每户具体实

施 资金分配

标准执行，救

助情况按照

每户具体实

施 

达成预期指标 5 5  

冬春救灾资金下拨率 ＝100% 100 10 10  

冬春救灾资金使用率 ＝100% 100 5 5  

时效指标 

省级财政、应急管理部门收到冬

春救灾资金后下拨至县级财政、

应急管理部门所需时间 

≤15天 15 5 5  

县级应急管理部门收到冬春救

灾资金后发放至救助对象所需

时间 

≤15天 15 5 5  

成本指标 全部发放 ＝100% 100 10 10  

效

益

指

经济效益 解决群众临时生活困难 ＝100% 100 10 10  

社会效益 
帮助受灾群众克服冬春生活困

难 
＝100% 100 5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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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

(30

分) 

各灾区重大负面舆情和事件次

数 
＝0次 0 5 5  

生态效益 妥善保障基本生活 ＝100% 100 5 5  

可持续影

响 
解决临时生活困难 ＝100% 100 5 5  

满

意

度

指

标

(10

分) 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 

受灾群众投诉率 ≤0.1% 0.1 5 5  

满意率 ＝100% 100 5 5  

总分  100 100.00  

注：1.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

特殊情况，上述权重可做适当调整，但加总后应等于100 分。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分值。得分一档最

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

    2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

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 80%)、80-60%(含 60%)、6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 

 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/年度指标值╳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

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/全年实际值╳该指标分值；定量指标得分最高不得超过该指标

分值上限。 

    4.评价得分说明：说明全年实际值与年度指标值偏离情况（未达、持平、超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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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冬春救助）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（2024 年度） 

项目名称 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冬春救助） 

主管部门 056-黄山市屯溪区应急管理局 实施单位 056001-黄山市屯溪区应急管理局 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万元） 

 
年初预

算数 

全年预

算数 
全年执行数 分值  执行率 得分 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.00 1.00 1.00 10 100.00% 10.00 

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 0.00 0.00 0.00 —   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   

       其他资金 1.00 1.00 1.00 —   

年
度
总
体

目
标 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

目标 1：解决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； 目标 2：确保救灾资金安

全规范使用，发挥最大效益。      
 

绩
效
指
标 

一

级

指

标 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
年度指

标值 
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

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

措施 

产

出

指

标

(50

分) 

数量指标 受 2024自然灾害群众需救助数量 ＝100% 100 10 10  

质量指标 
救灾资金下拨率 ＝100% 100 10 10  

救灾资金使用率 ＝100% 100 10 10  

时效指标 救灾资金下拨 
≤7工作

日 
7 10 10  

成本指标 5万元 ＝100% 100 10 10  

效

益

指

标

(30

分) 

经济效益 解决冬春临时生活困难 ＝100% 100 10 10  

社会效益 
妥善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＝100% 100 5 5  

各灾区重大负面舆情和事件次数 ＝0次 0 5 5  

生态效益 全部发放 ＝100% 100 5 5  

可持续影

响 
解决临时生活困难 ＝100% 100 5 5  

满

意

度

指

标

(10

分) 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 

指标 1：受灾群众投诉率 ≤0.1% 0.1 5 5  

指标 2：满意率 ＝100% 100 5 5  

总分  100 100.00  

注：1.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

特殊情况，上述权重可做适当调整，但加总后应等于100 分。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分值。得分一档最

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

    2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

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 80%)、80-60%(含 60%)、6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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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/年度指标值╳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

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/全年实际值╳该指标分值；定量指标得分最高不得超过该指标

分值上限。 

    4.评价得分说明：说明全年实际值与年度指标值偏离情况（未达、持平、超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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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（2024 年度） 

项目名称 2024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

主管部门 056-黄山市屯溪区应急管理局 实施单位 056001-黄山市屯溪区应急管理局 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万元） 

 
年初预

算数 

全年预算

数 
全年执行数 分值  执行率 得分 

年度资金总额： 32.00 32.00 32.00 10 100.00% 10.00 

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 0.00 0.00 0.00 —   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   

          其他资金 32.00 32.00 32.00 —   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 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

 目标1：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； 目标 2：做好应急

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； 目标 3：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； 

目标 4：做好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、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； 目

标 5：倒损民房修复； 目标6：确保自然救灾资金（洪涝、地质

灾害救灾补助）安全规范使用，发挥最大效益。 

 

绩
效
指
标 

一

级

指

标 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
年度指标

值 
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

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

措施 

产

出

指

标

(50

分) 

数量指标 受洪涝、地质灾害受灾群众数量 ＝100% 100 10 10  

质量指标 

指标 1：救助标准 

严格按照

救灾资金

分配标准

执行，救助

情况按照

每户具体

实施 

达成预期指标 5 5  

指标 2：洪涝、地质灾害救灾资金

下拨率 
＝100% 100 10 10  

指标 3：洪涝、地质灾害救灾资金

使用率 
＝100% 100 10 10  

时效指标 

指标 1：收到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

金后下拨至区级财政、应急管理部

门所需时间 

≤7工作日 7 5 5  

指标 2：收到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后

发放至救助对象所需时间2024 年

度 

＝100% 100 5 5  

成本指标 指标 1：32万 ＝100% 100 5 5  

效

益

指

标

经济效益 
指标 1：事前预防、隐患排查、事

后救助、落实补助 
＝100% 100 10 10  

社会效益 指标 1：预防因灾返贫、因灾致贫 ＝100% 100 10 10  

生态效益 指标 1：妥善保障基本生活，提升 ＝100% 100 5 5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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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0

分) 

幸福感 

可持续影

响 

指标 1：提升政府影响力，确保救

助到位 
＝100% 100 5 5  

满

意

度

指

标

(10

分) 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 
指标 2：满意率 ＝100% 100 10 10  

总分  100 100.00  

注：1.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

特殊情况，上述权重可做适当调整，但加总后应等于100 分。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分值。得分一档最

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

    2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

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 80%)、80-60%(含 60%)、6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 

 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/年度指标值╳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

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/全年实际值╳该指标分值；定量指标得分最高不得超过该指标

分值上限。 

    4.评价得分说明：说明全年实际值与年度指标值偏离情况（未达、持平、超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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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冬春救助）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（2024 年度） 

项目名称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冬春救助） 

主管部门 056-黄山市屯溪区应急管理局 实施单位 056001-黄山市屯溪区应急管理局 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万元） 

 
年初预

算数 

全年预算

数 
全年执行数 分值  执行率 得分 

年度资金总额： 24.54 24.54 24.54 10 100.00% 10.00 

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 0.00 0.00 0.00 —   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   

          其他资金 24.54 24.54 24.54 —   

年
度
总
体
目

标 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

目标 1：解决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； 目标2：确保自然灾害救

灾资金（冬春救助临时生活困难救助资金）安全规范使用，发挥

最大效益。    

 

绩
效
指
标 

一

级

指

标 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
年度指标

值 
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

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

措施 

产

出

指

标

(50

分) 

数量指标 指标 1：受灾群众数量 ＝100% 100 5 5  

质量指标 

指标 1：救助标准 

"严格按照

救灾 资金

分配标准

执行，救助

情况按照

每户具体

实施。" 

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 

指标 2：灾害救灾资金下拨率 ＝100% 100 10 10  

指标 3：灾害救灾资金使用率 ＝100% 100 5 5  

时效指标 

指标 1：省级财政、应急管理部门

收到冬春救灾资金后下拨至区级

财政、应急管理部门所需时间 

≤7工作日 7 5 5  

指标 2：收到冬春救助资金后发放

至救助对象所需时间2024 年度 
＝100% 100 10 10  

成本指标 245380 元 ＝100% 100 5 5  

效

益

指

标

(30

分) 

经济效益 
指标 1：事前预防、隐患排查、事

后救助、落实补助 
＝100% 100 10 10  

社会效益 指标 1：预防因灾返贫、因灾致贫 ＝100% 100 10 10  

生态效益 
指标 1：妥善保障基本生活，提升

幸福感 
＝100% 100 5 5  

可持续影

响 

指标 1：提升政府影响力，确保救

助到位 
＝100% 100 5 5  

满 服务对象 满意率 ＝100% 100 10 1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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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

度

指

标

(10

分) 

满意度 

总分  100 100.00  

注：1.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

特殊情况，上述权重可做适当调整，但加总后应等于100 分。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分值。得分一档最

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

    2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

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 80%)、80-60%(含 60%)、6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 

 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/年度指标值╳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

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/全年实际值╳该指标分值；定量指标得分最高不得超过该指标

分值上限。 

    4.评价得分说明：说明全年实际值与年度指标值偏离情况（未达、持平、超额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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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三批）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 
（2024 年度） 

项目名称 2024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第三批） 

主管部门 056-黄山市屯溪区应急管理局 实施单位 056001-黄山市屯溪区应急管理局 

项目资金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万元） 

 
年初预

算数 

全年预算

数 
全年执行数 分值  执行率 得分 

年度资金总额： 80.00 80.00 80.00 10 100.00% 10.00 

其中：本年财政拨款 0.00 0.00 0.00 —   

上年结转资金 0.00 0.00 0.00 —   

          其他资金 80.00 80.00 80.00 —   

年
度
总
体
目
标 

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

 目标1：解决受灾群众口粮、衣被等基本生活救助； 目标 2：做

好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； 目标 3：做好搜救转移安置受

灾人员； 目标4：做好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工作、隐患排查和应

急整治； 目标5：倒损民房修复； 目标 6：确保自然救灾资金（洪

涝、地质灾害救灾补助）安全规范使用，发挥最大效益。 

 

绩
效
指
标 

一

级

指

标 
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
年度指标

值 
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

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

措施 

产

出

指

标

(50

分) 

数量指标 洪涝、地质灾害受灾群众数量 ＝100% 100 10 10  

质量指标 

救助标准 

严格按照

救灾资金

分配标准

执行，救助

情况按照

每户具体

实施 

达成预期指标 5 5  

洪涝、地质灾害救灾资金下拨率 ＝100% 100 5 5  

洪涝、地质灾害救灾资金使用率 ＝100% 100 10 10  

时效指标 

省级财政、应急管理部门收到冬春

救灾资金后下拨至区级财政、应急

管理部门所需时间 

≤7工作日 7 5 5  

收到洪涝、地质灾害救灾资金后发

放至救助对象所需时间2024年度 
＝100% 100 5 5  

成本指标 救灾资金 ＝162 万元 162 10 10  

效

益

指

标

(30

分) 

经济效益 
事前预防、隐患排查、事后救助、

落实补助 

加大排查

力度 
达成预期指标 10 10  

社会效益 预防因灾返贫、因灾致贫 ＝100% 100 10 10  

生态效益 该指标不适用 
该指标不

适用 
达成预期指标 5 5  

可持续影 提升政府影响力，确保救助到位 逐年递增 达成预期指标 5 5  



 -32- 

响 

满

意

度

指

标

(10

分) 

服务对象

满意度 
群众满意率 ≥90% 90 10 10  

总分  100 100.00  

注：1.一级指标分值统一设置为：产出指标50分、效益指标30分、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分、预算资金执行率10分。如有

特殊情况，上述权重可做适当调整，但加总后应等于100 分。各部门根据各项指标重要程度确定三级指标的分值。得分一档最

高不能超过该指标分值上限。 

    2.定性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分为：达成预期指标、部分达成预期指标并具有一定效果、未达成预期指标且效果较差三档，

分别按照该指标对应分值区间100-80%(含 80%)、80-60%(含 60%)、60-0%合理确定分值。 

    3.定量指标若为正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≥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全年实际值/年度指标值╳该指标分值；若定量指标为

反向指标（即指标值为≤*），则得分计算方法应用年度指标值/全年实际值╳该指标分值；定量指标得分最高不得超过该指标

分值上限。 

    4.评价得分说明：说明全年实际值与年度指标值偏离情况（未达、持平、超额）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